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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115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徵求公告 

女性在科學及技術領域研究的實力堅強且具貢獻，但因受到不同階段的外

在挑戰，不斷從研究領域流失。為擴大女性研究量能，本會特規劃徵求「鼓勵

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以下簡稱本專案計畫），鼓勵及支持女

性投入科學及技術研究生涯，擴大女性研發能量，提升我國整體科技發展動能。 

一、 申請機構與計畫主持人（申請人）資格 

(一) 申請機構：須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機構。 

(二) 計畫主持人資格：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且

於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間(不含計畫延長期間)未執行本會專

題研究計畫之女性研究人員。但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申請者，不得申請本專案計畫。 

二、 研究計畫類型 

本專案計畫為個別型研究計畫。 

三、 經費補助項目 

經費補助項目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 申請方式、時間及執行期間 

(一) 本專案計畫每一計畫主持人限提 1件申請案。 

(二) 申請方式與時間：自公告日起接受申請，申請人須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規定，並依申請機構規定時間內，完成研究計畫書線上申請作

業；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及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

書經有關人員核章後，於 115年 1月 7日(星期三)前備函送本會。 

(三) 執行期間：自 115年 8月 1日起，1至 3年。 

五、 審查重點及審查方式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研究計畫審查機制及

審查委員遴選作業要點方式辦理，審查項目比照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標準。 

六、 執行與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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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結報及報告繳交等，應依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補助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審查作業規定、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

關規定辦理。 

七、 其他事項 

(一) 本計畫無申覆機制。 

(二) 曾執行本專案計畫者不得再次申請。 

(三) 其餘未盡事宜，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案聯絡資訊 

(一) 有關本專案計畫申請行政相關疑問，請洽本會綜合規劃處： 

電話：（02）2737-7569。 

(二) 有關本專案計畫申請及審查相關疑問，請洽各學術處承辦人： 

1. 自然處：(02)2737-8011；wujy29@nstc.gov.tw 

2. 工程處：(02)2737-7083；hhlo@nstc.gov.tw 

3. 生科處：(02)2737-7037；hyhsu@nstc.gov.tw 

4. 人文處：(02)2737-7556；ctwang@nstc.gov.tw 

(三) 有關本專案計畫線上操作相關問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電話：

0800-212-058、(02)2737-7590~92 


